
 

102學年度申辦教育部補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注意事項 

 

壹、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部分 

 ㄧ、各申請組別資格及檢附文件 

類

別 

逐年期 

(申辦 1 年期) 

多年期 

(申辦期程 2~4 年) 

核心學校 

(申辦 4 年期) 

初次 繼續 初次 繼續 初次 

 

 

 

資

格 

1.參加教師比例 

  達 30%或參加 

  教師人數達 12 

  人 

2.校務會議或課 

  程發展委員會 

  正式提案通過 

  並具會議紀錄 

3. 95學年申請但 

  96學年後從未 

  申請之學校列 

  為初次辦理 

1.參加教師比例 

  達 30%或參加 

  教師人數達 12 

  人 

2.校務會議或課 

  程發展委員會 

  正式提案通過 

  並具會議紀錄 

3. 除 95學年申請但 

  96 學年後從未申 

  請之學校列為初 

  次辦理外，其餘學 

  校無論是否連續 

  辦理，均列為繼 

  續辦理學校。 

1.參加教師比例 

  達 60%或參加 

  教師人數達 60 

  人 

2.初階研習完成 

  人數比例達 35% 

 

3.校務會議或課 

  程發展委員會 

  正式提案通過 

  並具會議紀錄 

1.參加教師比例 

  達 60%或參加 

  教師人數達 60 

  人 

2.初階研習完成 

  人數比例達 35% 

 

3.於續辦年度之 

  校務會議或課 

  程發展委員作 

  業務報告 

1.參加教師比例 

 達 90%或小校僅 

 1 人未參加 

 

2.初階研習完成  

 人數比例達 35% 

 

3.校務會議或課 

 程發展委員會正 

 式提案通過並具 

 會議紀錄 

 

填

寫

表

格 

表 1-1 申請表 表 1-1 申請表 表 1-1 申請表 表 1-1 申請表 表 1-1 申請表 

表 1-2 摘要表 表 1-2 摘要表 表 1-2 摘要表 表 1-2 摘要表 表 1-2 摘要表 

 表 1-3 執行情形表 表 1-3-1 執行情形 表 1-3-2 執行情形 表 1-3-2 執行情形 

表 1-4 教師名冊 表 1-4 教師名冊 表 1-4 教師名冊  表 1-4 教師名冊 

 表 1-5 社群彙整表 表 1-5 社群彙整表 表 1-5 社群彙整表 表 1-5 社群彙整表 

 表 1-6 社群申請書 表 1-6 社群申請書 表 1-6 社群申請書 表 1-6 社群申請書 

表 1-7 經費彙整表 表 1-7 經費彙整表 表 1-7 經費彙整表 表 1-7 經費彙整表 表 1-7 經費彙整表 

檢

附

文

件 

1.申請表 

2.教專計畫 

3.校務(或課發 

  會)提案通過 

  會議紀錄 

 

1.申請表 

2.教專計畫 

3.校務(或課發 

  會)提案通過 

  會議紀錄 

4.評鑑推動小組 

  歷次會議紀錄   

  (至少 2 次) 

1.申請表 

2.教專計畫 

3.校務(或課發 

  會)提案通過 

  會議紀錄 

4.評鑑推動小組 

  歷次會議紀錄   

  (至少 2 次) 

1.申請表 

2.教專計畫 

3.校務(或課發 

  會)業務報告 

  紀錄 

4.評鑑推動小組 

  歷次會議紀錄   

  (至少 2 次) 

1.申請表 

2.教專計畫 

3.校務(或課發會) 

 提案通過會議紀 

 錄 

4.評鑑推動小組 

  歷次會議紀錄   

  (至少 2 次) 

※ 本(102)年度核心學校由本局擇定。 

 

 

 

 

 

 

 



二、會議提案範例 (參考自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 

 (ㄧ)逐年期及初次申請多年期、核心學校組 

案由 01 本校是否參加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參加類型為：一次提

出○年（四年核心學校）的辦理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學校申請參加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須經過校務會議通過，目前本校計有○位同仁有意願參加，已達申請○年

期（四年核心學校）門檻，故提請大會討論，同意申辦。 

決議 ○人出席；○票同意、○票反對、○票棄權，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本案通過。 

案由 02 推選 102學年度教專推動小組名單 

說明 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本校需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簡稱評

鑑推動小組），有關小組人數及其餘代表之推派，提請討論？ 

決議 1當然代表:校長、教務主任、家長會代表（由家長會推派）、教師會代表（由教師 

會推派） 

2推選名單:○○○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二)繼續辦理多年期及核心學校組 

案由 02 推選 102學年度教專推動小組名單 

說明 本校於○○學年度第○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同意通過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年期

（核心）學校，依規定須組成推動小組審議年度執行狀況及討論是否修正計畫，

並編列執行經費報部申請。故擬請推選 102學年度推動小組成員，以利完成申辦

作業。 

決議 1當然代表:校長、教務主任、家長會代表（由家長會推派）、教師會代表（由教師 

會推派） 

2推選名單:○○○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三、會議簽到冊參考範例 

桃園縣立國民學學年度第學期期校務會議簽到冊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 

地點：                  

主席：                    記錄：                  

出席人員： 

(ㄧ)教職員工代表 

職稱 姓名 簽到 職稱 姓名 簽到 

      

    *表格請自行增列 

(二)家長會代表 

職稱 姓名 簽到 

   

   *表格請自行增列 
 



四、會議紀錄注意事項 

   (ㄧ)同意申辦及成立推動小組 2案請提校務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二)確定出席成員之組成，包括教職員工及家長代表，未能出席者請註明「請假」。 

   (三)請呈現完整校務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內容，確實記錄應出席人數、實際出席人 

       數、未出席人數。 

   (四)簽到表應詳列出席者之職稱，並確認會議出席人數應與簽到人數相同。 

  因申辦計畫須檢附會議紀錄，基此，請學校留意以上事項，俾利貴校計畫通過審查。 

 

貳、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部分 

 一、申請與審查方式： 

 (ㄧ) 前年度有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並於當年度繼續提出申辦之學校，方能申請 

     本項經費。 

 (二) 各校需敘明申請之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計畫之關聯性。 

 (三) 學校可依學校發展或教師需求，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類型可包括：「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學校任務」、「專業發展主題」等。（表 1-6-1-N 年級別/學科領域 

     學群屬於對象別） 

 (四) 學習社群進行方式可包括：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主題探討（含影帶、 

     專書）、主題經驗分享、專題講座、新進教師輔導、新課程發展、教學方法創新、教 

     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同儕省思對話、標竿楷模學習、案例分析、專業 

     領域研討等。 

   (五) 學校彙整「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書」後，送本局初審。 

 二、社群組成方式 

 (ㄧ)教師可自願組織專業學習社群，12 班(含)以下學校每一社群人數需達 4 人以上、13 至

24 班(含)以下學校每一社群人數需達 6 人以上、25 至 48 班班(含)以上學校每一社群

人數需達 9 人以上、49 班(含)以上學校每一社群人數需達 12 人以上；一個社群最多

15 人。 

(二)每一社群應推舉一位教師擔任召集人，向學校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書」。 

(三)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每一社群需有 75%以上成員係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計畫之教師，另每位教師僅能參與一項社群。 

(四)社群進度規劃： 

  1.社群執行期間：當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2.於執行期限內，社群活動次數不得少於 12 次，並於當年 6 月底前執行完畢。 

三、成果報告：包含前言、量的資料（如：社群參加人數、活動次數等）、質性資料（如：

歷次活動或會議記錄、研發之課程或教材教法、過程中所發想之各項問題與建議等），

以及活動書面資料與相關照片，至少 1 場專業學習社群活動影音檔。 

參、經費使用與核撥 

一、前一年度社群成果報告需於當年 7月報局彙整後呈教育部，如未能準時送出，或經審查

未通過，第二期經費將予以減撥或扣除。 

二、各校核定之經費需於完成所申請之內容後，所餘經費方能運用至其他項目。 

 

 


